
三林〔2023〕49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伟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:  A
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55号提案的答复
李春丰委员:

您提出的“简化湿地手续办理,为黄河防洪工程建设提供便利条件”的提案收悉。
根据您提出的“建议修建防洪工程时，简化湿地手续办理，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便利条件，确保黄河安澜，为黄河三门峡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防洪保障”的建议，7月21日经请示省林业局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，现答复如下：

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门峡段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在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门峡段修筑防洪工程，还需按照《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管理暂行办法》办理相关手续。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内修建防洪工程,办理审批手续的方式有两种：一是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申请调整功能区后，办理生物多样性评价手续；二是情况紧急、急需实施且理由充分的情况下，可以采取“单报单批”的形式，经省林业局审核后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进行审批。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修建防洪工程，需报省林业局审核同意后实施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与贵部门对接，主动做好政策服务，配合做好审批工作，为我市黄河三门峡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。

再次感谢您对湿地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
2023年7月26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 市林业局2826585    联系人：吉晨晓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3份），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（1

份），委员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政协、政府（各1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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